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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普查及統計(2011 年人口普查)令》  

 

引言  

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的行政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官指

令，應根據《普查及統計條例》第 9 條，制定《普查及統計 ( 2 0 1 1 年人口
普查 )令》 (“命令” ) (載於附件 A)，以指示統計處處長於二零一一年為
香港進行人口普查。  

 

理據  

目標  

2 .  自一九六一年起，香港每十年便進行一次人口普查，目的是搜集

本港人口的社會和經濟特徵及地區分布的最新基準資料。這些基準資料可

用以研究人口轉變動向和趨勢，是編製人口、住戶、勞動人口及就業推算

數字的主要資料。該等資料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，以及私人機構在擬

定業務計劃方面，均十分重要。下一次人口普查將於二零一一年進行。  

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  

3 .  統計處擬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至八月二日進行人口普查，為

期 34 天。統計處已考慮早前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進行廣泛公眾諮詢時
所得的意見和建議，擬定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項目。獲納入普查的

數據項目涵蓋多方面的社會和經濟特徵資料，這些數據項目一般不可從其

他數據來源取得，並切合使用者的數據需要。  

4 .  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是一項大型和複雜的工作，需要點算約 240
萬個住戶。所有佔用須接受普查的任何處所或在須接受普查的任何船隻上

居住的 15 歲或以上人士 (除了軍事人員 )，均須根據問卷提供資料。隨着
科技進步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轉變，以及為符合聯合國的最新建議，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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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在進行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時，除了透過傳統的面對面訪問取得資料

外，還會採用新的多模式資料搜集方法，經郵遞寄出問卷或透過互聯網供

住戶自行填報。  

5 .  統計處在二零一零年六月至八月期間進行了一項涵蓋大約 30000
個住戶的測試性統計調查，以測試二零一一年人口普查的問卷設計及運作

安排，包括新的自行填報方法。測試性統計調查的反應令人滿意。統計處

正根據這次調查的經驗，微調普查的運作安排和相關的電腦支援系統。  

6 .  一如以往，統計處會為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執行嚴格的保密程

序，確保搜集到的個人和個別住戶資料均會保密處理，以保障私隱。只有

無法使人識別個人身分的統計資料，才會公布。在普查工作展開後的一年

內，即不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，所有載有個人或個別住戶資料的

問卷都會被銷毀。  

其他方案  

7 .  我們必須制定命令，為進行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提供法律基礎，

而這是不能透過行政方法達致的。  

命令  

8 .  命令是依據《普查及統計條例》第 316 章第 9 條提出的。命令訂
明進行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日期、須取得哪些人士及處所的資料、這次

普查的目的、哪些人士須提供所需的資料，以及銷毀已填妥的問卷的日

期。附表訂明受訪者須提供的詳情所關乎的事項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9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-  

 刊登憲報日期 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  

 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  
審議日期  

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

 命令生效日期 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 

命令的影響  

10 .  命令對經濟、財政及公務員會有影響，詳情載於附件 B。命令符 B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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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命令對生產力、環境或可持續發展

沒有影響。命令不會影響《普查及統計條例》的約束力。  

公眾諮詢  

11 .  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，統計處就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多個範

疇，諮詢相關政府政策局及部門、統計諮詢委員會和非政府機構 (包括學
術機構的相關學院和學系 )。當局在二零零九年一月五日，向立法會財經
事務委員會簡介進行普查的建議方法。  

12 .  在統計處進行諮詢期間，回應者就把哪些數據項目納入二零一一

年人口普查提出不同建議。在建議的項目當中，由於部分項目 (如工作時
數、主要活動開支、人口流動、特定人口分組的資料 )已可透過其他統計
調查獲得，或能夠從行政紀錄中取得 (如樓齡 )，而其他建議項目 (如資產
價值、同居、殘疾或性取向的資料 )因為在概念上較為複雜及／或敏感，
須由曾接受全面訓練的統計員有技巧地取得，因此，透過二零一一年人口

普查這渠道搜集有關資料，並不適合。  

宣傳安排  

13 .  命令會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刊憲。在命令刊憲前，我們會

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及新聞稿，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詢問。  

14 .  統計處會由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起，分階段推行宣傳運動，並會在

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展開前十星期左右加緊宣傳。統計處會在二零一一年

六月中舉行記者招待會，以加深市民對普查的認識，並籲請他們合作，這

些都對順利進行普查很重要。我們會按需要舉行額外的記者會，以宣傳各

項有關普查的活動，並處理公眾在普查進行期間可能提出的關注事項。  

背景  

15 .  本港曾在一九六一年、一九七一年、一九八一年、一九九一年及

二零零一年每隔十年進行人口普查，並在一九六六年、一九七六年、一九

八六年、一九九六年及二零零六年於兩次人口普查中間進行中期人口統

計。經過多年，人口普查已成為廣為人知且為大眾所接受的工作。由於社

會人士都認為有需要繼續進行這項工作，藉以提供全面而有用的香港人口

和住戶數據作各種規劃用途，市民一直支持進行普查。  

查詢  

16 .  如對命令有任何查詢，請直接聯絡政府統計處助理處長 (社會統計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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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坤志先生 (電話：2582  4801 )。 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七日  











 

附件 B 

對 財 政 及 公 務 員 的 影 響  

 二零零九年六月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 8 ,500 萬元，

供統計處購置電腦設備和僱用相關服務，以支援二零一一年人口普

查的各項活動。    

2 .  另外，一筆 4 .35 億元的款項已撥予統計處，以供在二零零

九 ／ 一 零 至 二 零 一 二 ／ 一 三 年 度 的 四 年 期 間 聘 用 額 外 人 手 及 設 立

辦事處，執行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的預備工作及進行普查。統計處

已成立了一支主要由統計、行政、文書和外勤人員及資訊科技專業

人員組成的工作隊伍。工作隊伍須增加的人手數目，會隨普查進入

不 同 階 段 而 有 所 不 同 。 在 普 查 即 將 展 開 和 進 行 期 間 需 要 的 人 手 最

多，所需的公務員職位／非公務員合約職位約為 370 個。大部分額

外人手會以非公務員合約職位的形式聘用，而統計處按既定機制要

求開設約 90 個額外公務員職位的申請亦已獲批准。這些額外職位

屬編外職位，會在普查工作完成後刪除。除了工作隊伍的人員外，

統計處還會在普查期間招聘約 19 ,500 名 臨 時 外 勤 人 員，對 象 主 要 是

中小學教師、中六生和大專生。  

 

對 經 濟 的 影 響  

3 .  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會為政府、學界和商界提供全面而有用

的人口和住戶資料。這些資料有助進行規劃、研究和制訂商業策略

等工作，為整個香港帶來裨益。此外，在普查的不同階段會開設一

些聘用期不一的額外職位，以支援普查的前期準備、運作和後期工

作。  

 


	普查及統計_2011年人口普查_令 _chi_ V2.pdf
	Final Order - 11-15-2010(chi)-附件A
	普查及統計_2011年人口普查_令_附件B _chi_

